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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810(2008)号决议 
 

  2008 年 4 月 25 日安全理事会第 5877 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 

 重申其 2004 年 4 月 28 日第 1540（2004)号决议和 2006 年 4 月 27 日第 1673

（2006）号决议， 

 重申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

成威胁， 

 重申 1992年 1月 31日在安理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会议上通过的主席声

明（S/23500），包括全体会员国都必须履行其对于军控和裁军的义务并防止所有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所有方面的扩散， 

 重申防止核生化武器扩散不得妨碍为和平目的而在材料、设备和技术方面进

行的国际合作，与此同时，不得以和平利用的目标来掩护扩散， 

 申明决心根据《联合国宪章》对其规定的首要职责，采取适当、有效的行动，

应对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任何威胁， 

 重申安理会的决定，即对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述各项义务的解释均不得

抵触或改变《核不扩散条约》、《化学武器公约》及《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缔约

国的权利和义务，或者改变国际原子能机构或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责任， 

 又指出，在打击非国家行为者非法贩运核生化武器、其运载工具和相关材料

的活动方面，各国间需按照国际法开展国际合作， 

 认可第 1540（2004）号决议设立的委员会（下称“1540 委员会”）已按其第

五个工作方案开展的工作， 

 铭记第 1673（2006）号决议第 6 段要求提交的报告十分重要， 

 注意到并非所有国家都已向 1540 委员会提交关于第 1540（2004）号决议执

行情况的国家报告，而且所有国家全面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包括颁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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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法律和确保执行这些法律的措施，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在国家、区域和国际

各级不断努力， 

 在这方面确认 1540 委员会和会员国之间进行对话的重要性，并强调直接接

触是这种对话的一个有效途径， 

 确认需要酌情强化协调国家、区域、次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努力，以加强全球

应对这一严峻挑战和国际安全所受威胁的行动， 

 为此强调，必须应各国的要求，向其提供能有效满足其需要的援助，并强调

确保援助信息交换中心职能高效率、开放地运作的重要性， 

 注意到国际上为全面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作了各种努力，包括为防止

资助扩散相关活动而作努力，同时考虑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的指南，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1. 重申其第 1540（2004）号决议的各项决定和要求，强调所有国家全面执

行该项决议的重要性； 

 2. 再次呼吁所有尚未就本国为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所采取或打算采

取的步骤提交第一次报告的国家，毫不拖延地向 1540 委员会提交此报告； 

 3. 鼓励所有已经提交报告的国家随时或接获 1540 委员会要求时，提供有

关本国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的情况的补充资料； 

 4. 鼓励所有国家在 1540 委员会酌情协助下，自愿编拟行动计划概要，订

立其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各项重要规定的优先重点和计划，并向 1540 委

员会提交这些计划； 

 5. 鼓励有援助要求的国家向 1540 委员会转达这些要求，并鼓励它们为此

利用委员会的援助模板；敦促各国以及各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酌情

在 2008 年 6 月 25 日之前通知委员会它们在哪些领域有能力提供援助；吁请此前

尚未向 1540 委员会指定援助联系人的国家和上述组织在 2008 年 6 月 25 日之前

指定联系人； 

 6. 决定将 1540 委员会的任务期限延长三年，至 2011 年 4 月 25 日，并继

续由专家提供协助； 

 7. 请 1540 委员会按第 1673（2006）号决议第 6 段的规定完成它的报告，

尽快但最迟于 2008 年 7 月 31 日将其提交安全理事会； 

 8. 请 1540 委员会考虑对第 1540（2004）号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

审查，并最迟于 2009 年 1 月 31 日向安理会报告它就此事进行审议的结果； 

 9. 决定委员会应在每年 1月底之前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份年度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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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决定第 1540 委员会应继续加紧努力，通过它的工作方案，推动所有国

家全面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工作方案中应包括汇编有关各国执行第 1540

（2004）号决议各个方面的情况、外联、对话、援助与合作的信息，尤其应列入

该决议第 1和第 2 段所涉及的所有方面，并列入第 3 段所涉各个方面，其中包含：

(a) 衡算，(b) 实物保护，(c) 边境管制和执法努力，(d) 国家对出口和转口实

行的管制，包括对此种出口和转口相关资金和服务的提供，例如融资，实施管制； 

 11. 为此决定： 

 (a) 鼓励 1540 委员会与各国继续就进一步行动以全面执行第 1540（2004）

号决议，以及就所需要和所愿意提供的技术援助，进行对话； 

 (b) 请 1540 委员会继续在区域、次区域及酌情在国家一级安排和参加外联

活动，推动各国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的工作； 

 (c) 敦促 1540 委员会继续加强委员会的作用，协助提供技术援助以促进执

行第 1540（2004）号决议，包括通过援助模板、行动计划和提交 1540 委员会的

其他信息等途径，积极匹配援助提供方和请求方； 

 (d) 鼓励 1540 委员会与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积极

接触，推动交流第 1540（2004）号决议所涉领域中的经验和教训，并就是否存在

可能有助于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的方案进行相互联系； 

 (e) 请 1540 委员会提供机会，以便同有关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区域组织

和次区域组织进行互动，推动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 

 12. 重申需要加强 1540 委员会、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之间目前正在进行的合作，包括酌情加强信息交流，在各自任

务授权范围内协调对各国的考察，提供技术援助以及处理与所有三个委员会都有

关的其他问题，并表示打算就共同关心的领域向各委员会提供指导，以便更好地

协调努力； 

 13. 敦促 1540 委员会鼓励并充分利用自愿财政捐款，以协助各国确定和解

决它们在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方面的需要，并请 1540 委员会考虑改进和

更有效利用现有供资机制的备选办法，至迟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向安理会报告

其对此事的审议情况； 

 14. 决定 1540 委员会最迟于 2011 年 4 月 24 日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报告，说

明以落实第 1540（2004）号决议各项规定的方式遵守该决议的情况； 

 15.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